
李某诈骗、传授犯罪方法牛某等人诈骗案 

（检例第 105 号） 

【关键词】 

涉嫌数罪  听证  认罪认罚从宽  附条件不起诉  家庭教育指

导  社会支持  

【要旨】 

对于一人犯数罪符合起诉条件，但根据其认罪认罚等情况，可

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适用附条件不

起诉。对于涉罪未成年人存在家庭教育缺位或者不当问题的，应当

突出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因案因人进行精准帮教。通过个案办理和

法律监督，积极推进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基本案情】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李某，男，作案时 16 周岁，高中学生。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牛某，男，作案时 17 周岁，高中学生。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黄某，男，作案时 17 周岁，高中学生。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关某，男，作案时 16 周岁，高中学生。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包某，男，作案时 17 周岁，高中学生。 

2018年 11 月至 2019 年 3 月，李某利用某电商超市 7 天无理由

退货规则，多次在某电商超市网购香皂、洗发水、方便面等日用商

品，收到商品后上传虚假退货快递单号，骗取某电商超市退回购物

款累计 8445.53元。后李某将此犯罪方法先后传授给牛某、黄某、

关某、包某，并收取 1200 元“传授费用”。得知这一方法的牛某、



黄某、关某、包某以此方法各自骗取某电商超市 15598.86 元、

8925.19元、6617.71 元、6206.73 元。 

涉案五人虽不是共同犯罪，但犯罪对象和犯罪手段相同，案件

之间存在关联，为便于查明案件事实和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公安机

关采纳检察机关建议，对五人依法并案处理。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惩教结合优势。审查逮捕

期间，检察机关依法分别告知五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规定，促其认罪认罚。五名犯罪嫌疑人

均表达了认罪认罚的意愿，并主动退赃，取得了被害方某电商超市

的谅解。检察机关认为五人虽利用网络实施诈骗，但并非针对不特

定多数人，系普通诈骗犯罪，且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无

逮捕必要，加上五人均面临高考，因而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通知派驻检察院的值班律师向五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提供法律帮助，并根据五人犯罪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认

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提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将帮教

方案和附带条件作为具结书的内容一并签署。 

（二）召开不公开听证会，依法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司法实践

中，对犯数罪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很

少适用。本案中，李某虽涉嫌诈骗和传授犯罪方法两罪，但综合全

案事实、社会调查情况以及犯罪后表现，依据有关量刑指导意见，

李某的综合刑期应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



度，有利于顺利进行特殊预防、教育改造。为此，检察机关专门针

对李某涉嫌数罪是否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召开不公开听证会，邀

请了未成年犯管教干部、少年审判法官、律师、心理咨询师、公益

组织负责人等担任听证员。经听证评议，听证员一致认为应对李某

作附条件不起诉，以最大限度促进其改恶向善、回归正途。通过听

证，李某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李某父母认识到家庭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参加听证的各方面代表达成了协同帮教意向。2019 年 12

月 23日，检察机关对李某等五人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

期为六个月。 

（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因人施策精准帮教。针对家庭责任

缺位导致五人对法律缺乏认知与敬畏的共性问题，检察官会同司法

社工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要求五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监督考察期

间定期与心理咨询师沟通、与检察官和司法社工面谈，并分享法律

故事、参加预防违法犯罪宣讲活动。同时，针对五人各自特点分别

设置了个性化附带条件：鉴于李某父母疏于管教，亲子关系紧张，

特别安排追寻家族故事、追忆成长历程以增强家庭认同感和责任

感，修复家庭关系；鉴于包某性格内向无主见、极易被误导，安排

其参加“您好陌生人”志愿服务队，以走上街头送爱心的方式锻炼

与陌生人的沟通能力，同时对其进行“朋辈群体干扰场景模拟”小

组训练，通过场景模拟，帮助其向不合理要求勇敢说“不”；鉴于

黄某因达不到父母所盼而缺乏自信，鼓励其发挥特长，担任禁毒教

育、网络安全等普法活动主持人，使其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增



强个人荣誉感和家庭认同感；鉴于牛某因单亲家庭而自卑，带领其

参加照料空巢老人、探访留守儿童等志愿活动，通过培养同理心增

强自我认同，实现“爱人以自爱”；鉴于关某沉迷网络游戏挥霍消

费，督促其担任家庭记账员，激发其责任意识克制网瘾，养成良好

习惯。 

（四）联合各类帮教资源，构建社会支持体系。案件办理过程

中，引入司法社工全流程参与精准帮教。检察机关充分发挥“3+1”

（检察院、未管所、社会组织和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平台优

势，并结合法治进校园“百千万工程”，联合团委、妇联、教育局

共同组建“手拉手法治宣讲团”，要求五人及法定代理人定期参加

法治教育讲座。检察机关还与辖区内广播电台、敬老院、图书馆、

爱心企业签订观护帮教协议，组织五人及法定代理人接受和参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或实践。2020年 6 月 22 日，检察机关根据五人在

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间的表现，均作出不起诉决定。五人在随后的

高考中全部考上大学。 

【指导意义】 

（一）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于涉嫌数罪但认罪认罚，可

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也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检察

机关应当根据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性质、情节、后果，并结合

犯罪原因、犯罪前后的表现等，综合评估可能判处的刑罚。“一年

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是指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法院对其可能判

处的刑罚。目前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均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准设



计，检察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刑罚的预估要充分考虑“教育、感

化、挽救”的需要及其量刑方面的特殊性。对于既可以附条件不起

诉也可以起诉的，应当优先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存在数罪情形时，

要全面综合考量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以及认罪认罚等情况，认为

并罚后其刑期仍可能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依法适用附

条件不起诉，以充分发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特殊功能，促使涉罪

未成年人及早摆脱致罪因素，顺利回归社会。 

（二）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考察帮教效果。未成年人犯罪

原因往往关联家庭，预防涉罪未成年人再犯，同样需要家长配合。

检察机关在办理附条件不起诉案件中，不仅要做好对涉罪未成年人

自身的考察帮教，还要通过家庭教育指导，争取家长的信任理解，

引导家长转变家庭教育方式，自愿配合监督考察，及时解决问题少

年背后的家庭问题，让涉罪未成年人知法悔过的同时，在重温亲情

中获取自新力量，真正实现矫治教育预期目的。 

（三）依托个案办理整合帮教资源，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

会支持体系建设。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在社会调

查、人格甄别、认罪教育、不公开听证、监督考察、跟踪帮教等各

个环节，及时引入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各种专门力量，积极与

教育、民政、团委、妇联、关工委等各方联合，依托党委、政府牵

头搭建的多元化协作平台，做到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支持相结合，

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九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百七十

七条、第二百八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八条、第四百五十七条、第

四百六十三条、第四百八十条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

百八十八条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第二十

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

十条、第三十一条 

 


